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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該政策改以公益取向作為制度上的設計方向，其所延伸之

相關政府財政負擔、貸款風險、政策吸引力……等面向，是

否適合我國採行？此外，與國人固有的「養兒防老」傳統觀

念是否產生扞格，均不無疑問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雖目前政府宣稱已募集 3,300 萬資金，惟本案仍需要政府的額外補助，對我國現有沈重的財

政問題，不啻加重全民的負擔。 

二、就申請人而言，若其申請年齡 62 歲，擁有一價值 145 萬元的房屋，假設申請逆向抵押貸款

，估計約月領新台幣 1 萬元左右，相較其他年金支付，並不具有其明顯的政策選擇吸引力

。 

三、就貸款銀行而言，因申請人壽命估算、鑑價制度尚未健全等影響下，其風險評估困難，易

存有風險承擔轉嫁問題。 

四、據內政部老人狀況調查分析，加計其兩代家庭、三代家庭之居住方式達 60.4%，顯示國人希

望將其房屋留傳給下一代，加上固有的「養兒防老」傳統觀念，不可不說是對本案實施的

潛在阻力。 

（四十六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遷離案一再延宕，

再加上去年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扈治安的調查報告

指出，100 年第 1 季時，蘭嶼儲存場南端潮間帶底泥測得鈷

60 活度 6.5 貝克/公斤，銫 137 活度則為 32.9 貝克/公斤，該調

查報告證實儲存場核廢料桶鈷放射線外漏，引發蘭嶼達悟族

人恐慌，要求政府加速完成選址作業，最短時間內將核廢料

遷離蘭嶼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自民國 71 年正式運轉以來，23 座貯存壕溝裡總共存放了 97,960 桶低

放射性廢棄物固化桶，低放射性核廢桶大部分由國內三座核電廠所產生，少部分來自於研

究機構、學校與醫院。2006 年，立法院三讀通過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

條例》後，台電依照該條例規畫時程，預計 100 年完成選址，並於 2016 年前完成興建低放

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。然而，遷出期程至今懸而未決，早已超過預定選址期限。 

二、由於廢棄物桶長期貯存於貯存溝內，受蘭嶼地區天候、高溫、潮濕及臨海鹽害之影響，因

此部分廢棄物桶有鏽蝕、破損、破裂或粉化之現象，為了消弭民眾對廢棄物桶貯存安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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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慮，及未來能儘早送往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」進行處置，蘭嶼貯存場於民國 96

年 12 月，展開所有廢棄物桶之檢整及重裝作業工作，目的在改善儲存容器、強化壕溝防漏

、加強過濾粉塵，並清理排水道落塵然在檢整作業過程。然而，在核廢料桶檢整過程中，

因台電與承包廠商作業過程不夠嚴密，導致鈷 60 外釋。 

三、雖蘭嶼儲存場經理池國泰強調是「正常作業下的微量外釋」，數量不到法規預警值 1/20，

並未違反法規，但核廢料存在蘭嶼長達近 30 年，造成蘭嶼居民健康的潛在危害與心理相對

剝奪感皆是不爭的事實，本席因而建請台灣電力公司、原能會盡速完成搬遷選址，並公開

搬遷過程，接受外界監督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崔媽媽基金會統計，高達九成房東不

願租屋給年者者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或單親家庭，顯示

出租屋市場充斥著對弱勢者的歧視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崔媽媽基金會統計，九成房東不願租給老人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或單親家庭等弱

勢無殼蝸牛族；即使願意租，房東對獨居老人和精神障礙者的接受度最低，比率低於一成

，相較於身心障礙者與單親家庭者，接受度都還有四成以上。 

二、內政部雖為保障中低收入戶無自有住宅者的居住權益，提出「整合住宅補貼方案」與「整

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」，但對於改善弱勢者的並無助益，因而造成承租者即便有能力

付租金，卻沒房東願意租的現象。 

三、內政部提供之方案立意良善，惟社會對弱勢者的歧視不易扭轉，若能由政府推行社會住宅

相關概念的租屋政策，並輔以社福單位的介入與管理，才能根本解決弱勢住居的基本需求

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申請入學之方式及

條件設置不公，請檢討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申請入學的條件及

名額部分，是否能公平的兼顧所有學生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在教育改革之下，大學提供申請入學名額大量增加，但除了以成績為衡量標準外，多

元的文化的參與也變得很重要，乃為提升學生多元的競爭力，這對接受資源較匱乏的學生

相形吃虧。 

二、根據今年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放榜統計為例，滿分人數高達 288 人，競爭勢必強烈，有不少


